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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期发表朱树英的一篇文章《从司法实践中的执行情况看

合同法第286条的操作性》，该文认为“建筑工程价款的优先

受偿权、法定抵押权的概念和规定，在《合同法》之前，我

国法律并无涉及过，属于法律的新规定，应当自《合同法》

施行起实施”。该文同时举以下两例：1、广东佛山中院对一

个承发包合同签订于《合同法》之前，而履约及争议发生延

续到《合同法》生效之后的案件，明确作为适用《合同法》

的规定，并判明了优先受偿的范围为承包方施工完成的建筑

工程。2、中建三局（珠海）一公司申请执行中山市汇丰空调

工业有限公司一案中，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支持中建三局

（珠海）一公司的优先受偿权。 本人认为：朱树英的观点是

错误的，对合同法及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理解是不全面的。 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一

条：⋯⋯合同法实施之前成立的合同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

院的，⋯⋯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

以适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 该条司法解释明确以下问题： 1

、适用合同法，以合同成立的时间在合同法实施之后为标准

，本人称之为“合同成立时间”标准。这一标准是适用新法

和旧法的分界线。 2、“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可以适用合

同法的有关规定”，这里所称的“没有法律规定”，是指没

有相应法律调整已成立的合同，而不是指没有“合同法的有

关法律概念”。 因此，本人认为：朱树英所列举的两个案例



中，广东佛山中院的判决是错误的，因该建筑工程承发包合

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适用当时的法律规定。而按当时

的法律规定，建筑工程产生的债权属普通债权，没有优先受

偿权，这些规定与《合同法》的规定截然相反；而中山市中

级人民法院不支持中建三局（珠海）一公司的优先受偿权是

正确的，因该公司的建筑工程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

且广州仲裁委员会于1999年4月（合同法实施之前）即作出裁

决，裁决书并未给予该公司的债权以优先受偿权。《合同法

》实施之前的生效法律文书确立的普通债权，不能仅仅因为

《合同法》的实施而获得优先受偿权，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

的《合同法》没有溯及力。 顺便指出的是：“没有相应的法

律概念”不能等同于“没有法律规定”。虽然在《合同法》

实施之前，没有建筑工程价款“法定抵押权”或“优先受偿

权”这两个法律概念，但有大量的法律、法规、规章调整建

筑工程承发包合同，按照这些规定，建筑工程即属普通债权

。当时的立法例，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才具备优先受偿权（

如工人工资、劳动保险费用、抵押权等等），其余债权都是

普通债权，不能优先受偿。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